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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鄞州银行公益基金会制

甲 方（拨付方）：宁波鄞州银行公益基金会
社会信用统一代码：53330000501884529T

住所地：宁波市鄞州区泰康西路399号

电话：0574-87412436

乙方（实施方）：

社会信用统一代码或负责人身份证号：

住所地：

电话/手机：

鉴于：

甲方是经浙江省民政厅批准设立的非公募基金会。基金会作为民间公益组织，以“践行社会责任，倡导公益理念，促进社会和谐”为宗旨，以＂推动农村社会进步，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帮扶农民安居乐业”为主方向，在教育、卫生、环保和推动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实施公益活动并支持公益组织发展。通过审核同意拨付专项公益资助经费，扶持乙方完成公益项目。

乙方为          的公益性社会组织，为“         项目 ”（以下简称“本项目”）项目的组织、实施方。

    为确保本项目的顺利开展，产生积极的社会效益，甲乙双方根据法律的相关规定，就甲方向乙方提供项目资助的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以资共同遵守。

第一条 项目资金的用途

甲方向乙方拨付资助经费用于实施本项目。该项目的主要内容为：                                                          。实施时间为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项目实施方案及工作成果详见附件：《________项目书》，乙方须严格按照报送的实施方案落实进程，并按《________项目书》规划的日期与《善荷计划资金申请书》完成本项目，达到预期成效。

    第二条 项目资金的拨付与使用

本项目资助经费总额为人民币        （大写：       ），甲方分三次拨付。第一次于本协议签订后凭资金使用说明与相应收据拨付50%项目资金，项目中期评估通过后拨付40%项目资金，终期验收合格后拨付剩余10%项目资金。

本项目资金拨付方式：甲方据实拨付项目资金到乙方提供的银行账户。乙方应在收到捐赠资金后向甲方开具合法收款凭证。若甲方将捐赠资金交付给乙方产生相应的税费，该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

3. 项目资助资金使用要求设立专项账目，只能用于与本项目有关的各项开支，做到专款专用，一旦发现有挪作他用现象，甲方有权要求乙方退回全部资助资金。采购物品时需保留原始凭证，在款项申请周期向甲方提供资金使用财务报告，其中包含费用实际使用明细、支出情况、原始票据（可复印）。

    第三条 项目监督与检查

甲方有权对项目的实施情况和使用资金情况进行监督，有权对项目及项目有关的材料进行查阅和打印。

乙方须建立完整的项目档案，根据全年活动计划，在每次活动开展前5日向甲方报送活动信息（包含活动时间、地点、参加人数、活动内容、预期效果等），如需志愿者，由甲乙双方共同发布活动信息，并通过网络报名。

项目实施过程中，乙方所用的跟合作项目有关的印刷宣传制品须全部印制甲方指定慈善综合体宁波善园的LOGO，如需联合设计LOGO，需要经甲、乙双方共同认可，所有宣传信息中须注明“鄞州银行公益基金会支持”等类似说明，所有公益项目所需大件采购物品需印制宁波善园LOGO或“鄞州银行公益基金会支持”等类似说明。

乙方须在第一期款项使用完毕后凭第一期款项的财务报告，包含费用实际使用明细、支出情况、原始票据（可复印），与项目进展报告，申请第二期款项，并提供相应收款凭证，参与中期评估，评估审核通过后拨付第二期40%款项；在第二期款项使用完毕后凭第二期款项的财务报告与项目进展报告申请第三期款项，并提供相应收款凭证，参与终期评估，评估审核通过后拨付剩余10%款项；项目周期结束后，向甲方提交一份活动总结报告，详细列明活动参与人数、参与人员信息、活动次数、活动地点、活动影像资料，财务详细记录及媒体报道等。

对于需要采购大件物品的公益项目，采购价格不得高于市场均价，如发现公益组织有虚开发票，高价采购公益项目大件用品的行为，基金会有权收回所有公益资金，如涉及违法，将提交司法部门处理。

乙方需以公益项目或组织名称，开设新浪微博，及时通过微博更新活动信息、活动动态、活动照片等，并@鄞州银行公益基金会。

    第四条 承诺、违约责任

乙方承诺确保与其行动相关的一切活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其他有关规定。

如发生不可抗力情况，致使乙方不能实施本合同约定的公益项目，须及时书面报告甲方，并协商处理相关事宜。

如发现乙方未按项目实施方案开展公益项目和使用项目资金，甲方有权暂停拨付项目资金并责令改正,或要求乙方返还已拨付的项目资助经费，并有权按照资助经费总额的20%计算违约金。

如乙方未按照本协议第三条项目监督与检查履行任意一项义务或阻碍甲方行使任意一项权利的，甲方有权暂停拨付项目资金并责令改正,或要求乙方返还已拨付的项目资助经费，并有权按照资助经费总额的20%计算违约金。

非因甲方原因导致合同不能履行或使甲方产生额外费用的，由乙方承担甲方因此产生的一切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差旅费等。

其它

本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署并盖章之日起生效。

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壹份，均具同等法律效力。

附件作为本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其它未尽事宜，双方应另行协商确定，无法协商确定的，任意一方均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附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项目书》

 甲  方：宁波鄞州银行公益基金会    

 代表签字(盖章):                     

 地  址：宁波市鄞州区泰康西路399号  

 日  期：    年   月   日            

 乙  方： 

 代表签字(盖章):                    

 地  址： 

 日  期：    年   月   日 

